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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安醫院護理職類聯合訓練計畫 

母嬰親善照護臨床實務學習計畫書 

一、 訓練目的： 

(一) 養成護理人員具備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專業照護執行、醫療品質促進以及護理資

訊等核心能力。 

   (二)提升護理人員病人照顧、護理專業知能、及在臨床實務工作中的學習。 

(三)重視護理人員在學習歷程中的訓練成效與教學品質。 

   (四)持續強化護理人員自身領域之專業知識及能力，以期提供孕產期婦女周全性及持 

      續性之全人照護。 

   (五)養成護理人員終身學習的理念與環境。 

 

二、 訓練項目及時間： 

項次 訓練項目 訓練時間 

1 母嬰親善照護臨床實務學習 101.12.04～101.12.06 

三、 訓練內容、方式與評核標準： 

(一) 母嬰親善照護臨床實務學習:  

訓練對象 

合作醫院派至本院代訓之護理科系畢業、領有護理師（士）證書，

以照 護母嬰之兩年期學員為主（包括產兒科門診、產房、產後病

房、嬰兒室、新生兒加護病房、兒科護理人員等）， 經向本院申

請核准者。 

訓練目的 訓練學員能了解母嬰親善方面照顧概念及知能。 

訓練目標 

1.增進學員臨床評估及照顧能力。 

2.學員能了解母嬰親善推動概念。 

3.學員能於臨床實務學習中，能學習到產婦母乳哺餵之需 求。 

4.學員能了解本院母嬰照護之執行過程(產前→產中→產後→社區  

  轉介)。 

5.提升學員母嬰照護之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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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內容: 1.12/04課程講解 (Lecture) 

 (1)母嬰親善照護概念及母乳推動政策 

 (2)產科常見倫理困境探討---人性化生產議題 

 (3)門診產前衛教重點及特色 

 (4)產房照護重點及特色 

 (5)產後病房照護重點及特色 

 (6)嬰兒室照護重點及特色 

2.12/05～12/06實務學習分組：共分四組至門診 、產房 、產後、 

 嬰兒室實地學習 

訓練方式 1.課程講解 (Lecture) 

2.技術講解示範與實際操作訓練。 

評核標準 1.受訓前學前評估 (筆試)。 

2.完成一份母嬰親善照護計畫評核表。  

3.通過學後評估測驗(筆試)。  

4.完成一份心得報告。 

5. 完訓時，受訓學員需填寫聯合訓練雙向回饋評值表。 

 

四、 訓練內容與成效檢討： 

委託代訓醫院於申請文件說明對訓練項目與受訓人員的預期成效，訓

練完成後，委託代訓醫院須與本院代訓單位對於本次訓練進行檢討改

善之討論(會議或通訊)。 

五、 聯絡窗口： 

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護理部 

聯絡人 聯絡窗口電話 E-mail 

沈淑嬌督導 (02)27718151*2835 nsdept@tahsda.org.tw 

 

 


